
嘉南藥理大學 

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
 

研究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系所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論文題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考試委員： 

姓 名 服 務 學 校 或 單 位 職 級 學 位 校內/ 
校外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指 導 教 授 ： 

 
 

碩士論文審定委員會： 

 
 

系主任（所長）： 

 
 
備註：一、本名冊各系所自存並據以彙整擬聘委員名冊送  校長簽准。 
      二、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，其中校外委員人數至少一人，委員出席達三人以上

始得舉行學位考試。委員資格請詳閱本校「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。如屬第 7 條第三

款、第四款之聘任資格認定標準者，請於次頁填具聘任理由。 
      三、召集人請於名冊中註明，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。 



聘任獲有博士學位、屬於稀有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擔任考試委員 
聘任理由說明 

 

姓 名 考試委員資格 聘任理由說明 

 □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
成就者。 

□屬於稀有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

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 

 □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
成就者。 

□屬於稀有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

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 

 □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
成就者。 

□屬於稀有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

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 

 □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
成就者。 

□屬於稀有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

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 

 □獲有博士學位，在學術上著有
成就者。 

□屬於稀有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

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。 

 

 
 


